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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府办〔2019〕17 号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
三水区专业技术人才引进和培育扶持办法的通知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单位，中央、省、市驻三水单位： 

《佛山市三水区专业技术人才引进和培育扶持办法》业经

2019 年 5月 15 日十六届 59次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反映，联系电话：87733387。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6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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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三水区专业技术人才引进和 

培育扶持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鼓励我区企业引进和培育专业技术人才,提升人

才水平，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根据《中共佛山市

委关于印发〈佛山市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

（佛发〔2018〕2 号）及其配套实施细则、《中共佛山市三水区

委、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佛山市三水区推进“英才

计划”实施意见〉的通知》（三发〔2019〕10 号）的要求，结合

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对人才引进的扶持 

第二条  领军人才引进。对全职新引进且办理人才引进手

续、在我区企业工作的符合《佛山市全职引进领军人才目录》的

人才给予安家补贴。安家补贴按相应补贴总额 40%、30%、30%的

比例分 3年发放。 

（一）国家级领军人才：给予每人 600 万元安家补贴（含市

级补贴）。 

（二）省级领军人才：给予每人 400 万元安家补贴（含市级

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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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级领军人才：给予每人 250 万元安家补贴（含市

级补贴）。 

第三条  对知名猎头机构、人才服务机构、海外引才工作站、

海外商协会和个人（以下统称举荐人）成功举荐经认定的地方级

以上领军人才的，给予一次性举荐补贴。举荐人应在人才引进到

我区工作满 6个月，之后的半年内提交补贴申请。人才引进时间

以办理人才引进手续时间为准。 

（一）每成功引进 1 名国家级领军人才给予举荐人 20 万元

补贴（含市级补贴）。 

（二）每成功引进 1 名省级领军人才给予举荐人 10 万元补

贴（含市级补贴）。 

（三）每成功引进 1 名地方级领军人才给予举荐人 5 万元

补贴。 

第四条  高学历人才引进。对我区企业全职新引进且办理人

才引进手续的博士后及博士给予安家补贴、生活补贴；对引进博

士后人才的企业给予科研经费补贴。安家补贴、生活补贴按相应

补贴总额每年 50%的比例分 2年发放。  

（一）博士后人才：给予每人 50 万元安家补贴（含市级补

贴）；主持的科研项目立项后一次性给予用人单位 50万元科研经

费补贴（含市级补贴）。 

（二）博士人才：给予每人 30万元安家补贴（含市级补贴）。 

（三）对于国（境）外全职新引进博士和博士后给予 1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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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生活补贴（市财政承担）。 

第五条  中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才引进。对我区企业全职新

引进且办理人才引进手续的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才给予安家补

贴，安家补贴按补贴总额 40%、30%、30%的比例分 3 年发放。对

我区企业全职新引进且办理人才引进手续的中级职称专业技术人

才给予租房补贴。 

（一）正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才：给予每人 50 万元安家补

贴（含市级补贴）。 

（二）副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才：给予每人 30 万元安家补

贴（含市级补贴）。 

（三）中级职称专业技术人才：给予每人每年 9000 元的租

房补贴，发放期限不超过 3年。 

第六条  企业引进海外人才。对我区企业参加国际性大型人

才交流活动的，给予交通及食宿费用补贴。 

（一）企业参加在国外举办的国际性大型人才交流大会的，

一次性给予企业每场 2万元交通及食宿补贴。 

（二）企业参加在国内省外举办的国际性大型人才交流大会

的，一次性给予企业每场 5000 元交通及食宿补贴。 

（三）企业参加在省内举办的国际性大型人才交流大会的，

一次性给予企业每场 2000 元交通及食宿补贴。 

（四）企业参加本市内举办的国际性大型人才交流大会的，

一次性给予企业每场 1000 元交通及食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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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柔性人才引进。我区企业利用博士后载体、博士工

作站等平台，通过岗位聘用、项目聘用、技术合作和人才租赁等

柔性方式引进的从事科研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经认定后一次

性给予每名柔性引进人才 1万元生活补贴。 

第三章  对人才培育的扶持 

第八条  职称提升补贴。鼓励我区企业实行职称评价制度，

支持我区企业专业技术人才申报职称和参加职称考试，对成功取

得职称的，给予相应的补贴。 

（一）成功晋升正高级职称的，一次性给予取得者 2 万元

补贴。 

（二）成功晋升副高级职称的，一次性给予取得者 1 万元

补贴。 

（三）一个年度内，企业有 5人及以上申报中级职称成功的，

一次性给予该企业 3万元补贴。 

（四）一个年度内，企业有 10 人及以上申报初级职称成功

的，一次性给予该企业 1万元补贴。 

第九条  学历学位提升补贴。我区企业人才取得博士研究生

学历或博士学位的，并承诺继续在我区企业工作 3年以上的，给

予 3万元补贴，分 3年平均发放。 

第四章  对人才载体培育的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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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博士后工作站建站补贴。对我区企业新建的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佛山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分站及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并开展相应科研工作的设站企业，给予建站补贴、科研经费及进

站博士后生活补贴。 

（一）新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首名博士后进站后一次性给

予设站企业 150 万元建站补贴（含市级补贴）。 

（二）新建佛山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分站：首名博士后进站后

一次性给予设站企业 75万元建站补贴（含市级补贴）。 

（三）新建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首名博士后进站后一次性

给予设站企业 60万元建站补贴（含市级补贴）。 

（四）科研经费补贴：新进站博士后项目开题后，一次性给

予建站单位 40万元科研经费（含市级补贴）。 

（五）进站博士后生活补贴：给予每人每年 28 万元生活补

贴（含市级补贴），配偶待业的每月再给予 4000 元生活补贴（含

市级补贴）；该项补贴发放期限均不超过 2年。 

第十一条  博士工作站建站补贴。对我区企业新建的博士工

作站给予建站补贴、科研经费及在站博士生活补贴。 

（一）给予设站企业 60万元建站补贴（含市级补贴）。 

（二）在站博士完成产学研合作、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等相

关项目后，一次性给予设站企业 10万元科研经费。 

（三）每年给予每位在站博士 6万元生活补贴，发放期限不

超过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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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人才驿站建站补贴。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牵头设立并正常运行的人才驿站，一次性给予建站单位 10万元建

站补贴；每年依据合作内容和成效，给予适当资金补贴。对市人

力资源社保局牵头设立的人才驿站，依据与我区的具体合作项目

和内容，给予适当的资金补贴。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中涉及引进市内区外的企业领军人才、高

学历人才和高职称人才只能申请本区配套的补贴。成功举荐引进

市内区外的企业领军人才的举荐人也只能申请本区配套的补贴。 

第十四条  本办法中涉及的有关补贴及市、区其他类似的补

贴按“就高从优不重复”原则执行。相关补贴所需经费由市、区

财政资金解决。 

第十五条  对单位或个人伪造材料或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有

关补贴的，取消其申领资格，并收回全部资金；涉嫌犯罪的，依

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自

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到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此前本区发布的

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佛山市三水区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修订佛山市三水区专业技术人才扶持办法的通

知》（三府办〔2017〕15 号）同时废止。 

 



 

 

 

 

 

 

 

 

 

 

 

 

 

 

 

 

 

 

 

 

抄送：区委各部、委、办，区纪委监委，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武

装部，区法院，区检察院。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科         2019 年 6月 4日印发 

 


